
市城区公园园林绿化及秩序管理项目（包  ）
安全生产
（2025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责

任

书

河源市公园事务服务中心

为做好                                ，共          m2（详见             ）市城区公园园林绿化及秩序管理项目（包   ）的安全生产工作。贯彻执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加强安全管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从源头上防止和减少安全事故发生，保障公园内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依据《安全生产法》和有关安全生产条例，特制订本安全生产责任书，具体内容如下：
1、 安全生产目标：
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杜绝安全事故发生，达到“零安全事故”的目标。
2、 安全生产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公司作为市城区公园园林绿化及秩序管理项目（包   ）的现场具体实施承包单位，是该公园安全生产责任单位，安全生产责任人是管养实施承包单位的法人代表。
三、主要职责：
（一）综合治理
[bookmark: _GoBack]1、认真学习并执行《安全生产法》及其他关于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方针和政策。
2、成立以责任人为队长的安全生产工作小组，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配备专职安全员。
3、建立完善购买相关保险，确保事故抢险和善后处理所需资金。 
4、定期、不定期的开展安全检查工作，及时排除安全隐患，并做好安全检查记录和安全整改记录。
5、按照国家、市政府和市林业局的统一部署，深入扎实有效的开展“安全生产月”宣传教育活动，使职工和游人的安全生产意识得到增强。
（二）安全生产
1、对于新上岗人员，要进行必要的安全生产和操作规程教育，提高和强化安全生产意识，并定时组织相关人员接受培训及有关部门的指导。
2、管养实施承包单位应负责养护工作人员的劳动保护和人身安全，加强日常绿地养护中的安全管理，合理安排施工及生产人员，一切生产应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操作规范，特别是水电安装、维护，喷洒农药，车辆和园林机械使用，防雷电等，对于施工机械和生产工具要及时进行检修和保养。
3、管养实施承包单位应按照管养合同的要求，保安人员24小时轮流上岗，负责秩序维护和安全保卫工作。管养范围内不得有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的非法集会、聚众斗殴、纵火等扰乱社会秩序的现象，一旦发生情况，应及时向有关部门汇报并及时制止；不得有游人乱攀爬挡墙、树木以及戏水等行为；不得有游人在园内飚车等危害他人安全行为，一旦发现应及时制止。
4、加强对电工等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
5、施工时要做好围蔽防护工作，禁止游人进入施工区域。
6、注重农药、肥料使用安全，喷洒农药时间应选择在游客量少的时段进行，并进行标识提醒。
7、加强巡察力度，及时清理危树、枯枝，及时扶正、加固倾斜、松动的树木，防止倒塌、坠落。遇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时，必须做好防台防汛预防工作，及时排查和消除安全隐患。
8、及时清除绿地内垃圾、枯枝落叶、纸屑，减少火灾隐患。
9、管理范围内的园林设施，要定期检查维修，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游园中的水域、陡坡等易发生意外的地段，要设置醒目的安全警示牌，提醒游人注意安全。
10、对山体陡坡或土壤疏松、黄土裸露的斜坡要加强日常巡查，做好山体排水工作，预防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及时排查和消除安全隐患。
（三）加强应急救援和事故治理工作
1、安全事故发生后，及时上报事故情况，组织做好救援及善后处理工作，最大限度减少损失。杜绝瞒报，谎报和拖延不报安全事故现象。
2、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依法对安全事故进行调查处理，按时限结案率达到100%。
四、奖惩办法
1、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的情况，作为安全生产工作实绩的考核内容。
2、安全生产事故所造成的所有责任及费用由管养具体实施承包单位承担，委托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
3、发生安全事故的，按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给于责任单位相应处罚：
（1）发生直接经济损失15万元以上的安全事故，或经济损失13.8万元以下但造成了严重社会影响的重大责任事故或安全事故，安全管理工作“一票否决”，取消管养承包单位的承包资格，追究具体实施承包单位责任；
（2）发生直接经济损失15万元以下并未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安全事故，当月养护考核将评定为不合格，按照《河源市公园事务服务中心公园园林绿化综合管理考核办法》（试行）标准扣除相应管养经费，并追究经济责任；全年三次不合格的，将取消承包管养资格，追究管养具体实施承包单位经济责任，并由相关部门按规定追究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五、其他：本责任书作为《市城区公园园林绿化及秩序管理项目（包   ）合同》的附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责任书自     年  月   日起执行。


委托单位（公章）：                管养承包单位（公章）：
         

安全生产责任人（签字）：          安全生产责任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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